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我们作为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独立

董事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本着谨慎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

的立场，现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审议公司控股子公司嘉兴若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议

案的独立意见

1、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情形。

2、本次股权跟投的实施，有利于降低公司股权投资业务风险，强化股权投

资相关人员的风险约束和激励，有利于实现经营者与所有者的有机结合，符合公

司的长远发展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浙江东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的

独立意见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满足全资子公司正常经营资金的需求，属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正常经营行为，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和

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为浙江东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三、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独立意见

我们就审议的《关于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申请不超过 1 亿元授

信额度的议案》、《关于向中国光大银行嘉兴分行申请不超过 1 亿元授信额度的

议案》、《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申请不超过 25800 万元授

信额度的议案》、《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桐乡支行申请不超过

1 亿元授信额度的议案》和《关于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桐乡支行申请不



超过 1 亿元授信额度的议案》，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有利于公司高效、顺畅地

筹集资金。进一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2、董事会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未发现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通过《关于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申请不超

过 1 亿元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向中国光大银行嘉兴分行申请不超过 1 亿元

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申请不超过

25800 万元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桐乡支

行申请不超过 1 亿元授信额度的议案》和《关于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桐

乡支行申请不超过 1 亿元授信额度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修订明确和落实了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并根据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对《公司章程》的部分细节进行了规范，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进一

步完善，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我们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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